
新华社北京 2月 2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

发《关于开展军民融合发展法规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军民融

合发展法规文件清理作出全面部署。 

《通知》指出，开展法规文件清理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

展战略，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优化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环境，坚决拆壁垒、破坚冰、

去门槛”重要指示的具体举措。做好法规文件清理工作，有助于解决当前军民融合发展的

突出矛盾和现实问题，有利于增强法规制度的协调性、时效性、针对性，更好发挥法规制

度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 

《通知》明确了需要清理的文件范围。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国防科

技工业、武器装备采购、人才培养、军事后勤、国防动员等军民融合潜力巨大的领域，以

及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军民共用性强的领域，制定发布的

党内法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通知》明确了 4个方面 14条清理标准。不适应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需要方面，主要

指不适应军队新的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影响科技兴军、武器装备现代化

等目标实现的；不符合实行军队社会化保障和全面停止有偿服务要求的。不符合军民统筹

要求方面，主要指在基础设施、科技和工业、教育、应急应战等领域不利于军民统筹规

划、统筹建设的；不利于科技、人才、资金、信息等军民要素资源双向流动的；制约国家

投资形成的军民资源设施对社会开放共享的；与国防密切相关的经济建设项目未贯彻国防

要求的。不利于公平竞争方面，主要指在市场准入、信息发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不利

于优势民口、民营企业参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不适当的定密、解密妨碍行政相对人知情

和公平参与的；与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符，不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决定性作用的。法规文件不衔接、不配套方面，主要指上位法规文件修改后，下位法规文

件未进行相应修改的；法规文件之间明显不一致或者不衔接，造成军地衔接困难、执行不

一致的；规定过于原则，缺少配套性、操作性规范，内容难以落实的；因年代较远，针对

问题、规范事项、行政主体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据这些标准，对纳入清理范围的文件，分

别提出废止、失效、修改、整合、降密解密、继续有效等处理意见。 

《通知》要求，负责清理的单位要按照清理范围，对法规文件逐一研究确定是否纳入

清理目录，全面清理不留死角，做到应清必清、务求彻底。要坚持开门清理，广泛征求相

关部门、市场主体、行业协会、专家学者意见和建议。建立清理长效机制，实行定期清理

与日常清理相结合、清理与备案审查相结合，加强清理后续跟踪检查，确保清理效果落到

实处。中央军民融合办适时对清理工作开展督促检查。 
 


